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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ZDR-2021-0010003

临政字〔 2021 〕151 号

临淄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临淄区扶持影视文化产业发展规定》

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临淄区扶持影视文化产业发展

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临淄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9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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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淄区扶持影视文化产业发展规定

为培育充满活力的影视发展生态，加快推进临淄区文化产

业发展，使文化产业成为临淄经济新的增长点，根据有关法律

法规，制定扶持影视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。

第一条 本政策扶持对象为在临淄区注册、有固定生产经

营场所、能独立核算经营且财务核算规范，并可独立以查账征

收方式纳税的影视文化类企业（以下统称影视企业），业务领域

含电影、电视剧、网络剧、网络电影、动漫、综艺、游戏的策

划、投资、交易、制作、宣传、发行、播映、衍生品开发等，

包括短视频、MCN 机构、网络传播平台等。

第二条 按投资规模进行扶持。实收资本在 1000 万元(含)

以上的，按照注册资金已实际到位的实收资本总额 2%给予一次

性扶持，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第三条 按地方财政贡献进行扶持。影视企业在临淄注册

并生产经营之日起可享受财政扶持，以企业对区级实际财力贡

献为标准，前 3 年内按 100%、后 2 年按 50%给予扶持；对年区

级实际财力贡献首次达到 100 万元(含)以上的影视企业，一次

性给予贡献额 6%的扶持，最高不超过 60 万元。

第四条 鼓励影视企业在临淄长期经营。对带项目、带技

术、带资金入驻临淄的影视产业领军人才和创业团队，提供一

定面积免房租办公场所，水电网费用由入驻企业承担。



3

第五条 对经批准参加国家级影视文化产业节会或国际知

名影视展会的影视企业，按合法有效凭证，给予企业展位费 50%

的财政扶持，每次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。

第六条 在本区拍摄制作的优秀影视作品，在本区实际发

生制作配套费（含服化道、摄录美、场地、器材、交通、食宿

等）达到 100 万元及以上的，按在本区实际发生制作配套费，

最高不超过 10%，给予第一出品方或主要制作方不超过 500 万

元的补贴。

对落户临淄区的影视企业在临淄取景拍摄电影(含网络大

电影)电视剧(含网络剧)的，凭住宿合法有效凭证，给予每人次

每晚 50 元补贴。

第七条 对落户临淄区的影视企业作为项目第一出品方摄

制临淄重大题材影视作品，获得山东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的给

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；获得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或金鸡奖、

百花奖、华表奖、飞天奖、金鹰奖的一次性给予 100 万元扶持。

对在中央电视台一套、中央电视台八套黄金时间首播的电

视连续剧的电视创作企业，且单部作品开票额在 5000 万元(含)

以上的影视作品，分别给予每集 8 万元、6 万元的扶持，在非

黄金时间播出的分别给予每集 4 万元、2 万元的扶持；对在中

央电视台其他频道首播或在收视率排名前六名的省级重点卫视

首播的，给予每集 3 万元的扶持，扶持上限不超过 200 万。

对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动漫影视原创作品的电视或电影创作

企业，且单部作品开票额在 3000 万元(含)以上的影视作品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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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0 元每分钟的标准给予扶持，扶持上限不超过 100 万元；对

在收视率排名前六名的省级重点卫视首播动漫影视原创作品的

电视或电影创作企业，且单部作品开票额在 3000 万元(含)以上

的影视作品，按每分钟 600 元的标准给予扶持，扶持上限不超

过 50 万元。

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首播的单部作

品开票额在 2000 万元(含)以上的广播剧原创作品，按每分钟

1000 元的标准绐予扶持，扶持上限不超过 50 万元。

电影作品在国内主要院线影院首播，单部作品开票额在

5000 万元(含)以上，票房在 5000 万元(含)以上的影视作品，

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扶持。

第八条 影视文化领域头部企业、名家工作室在本区落户

或设立分支机构的，按照“一企一策”原则给予重点扶持。

第九条 鼓励临淄区各企业、村庄、社区等场所向剧组开

放。对年度服务影视作品项目达到 5 个以上的影视取景地、配

套企业、村庄、社区、产权所有人，每年根据服务业绩和综合

评价，经评审给予不超过 5 万元奖励。

第十条 建立绿色通道服务影视文化产业发展。财政、市

场监管、文旅、税务、人行及相关部门要简化流程，为影视企

业在注册、变更、扶持兑现等方面提供全方位、一条龙的优质

服务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1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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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0 月 31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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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、区政协、区纪委监委、区人武部办公室，

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30 日印发


